
 
 

民航新疆管理局文件 
 

新管局发〔2016〕56 号 

 
 

关于印发《新疆民航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实

施细则》的通知 

 

新疆机场集团公司，民航新疆空管局，石河子机场管理公司： 

为加强辖区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工作，依据《民用航空气

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民航局令 202 号）、《民用航空气象人员

执照管理办法》（AP-65II-TM-2010-01R1）要求，管理局组织对

《新疆民航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实施细则》（新管局发〔2013〕

135 号）进行了修订，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民航新疆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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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民航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新疆地区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以下简称

“执照”)管理工作,根据《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CCAR-65TM-II-R3)、《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办法》

(AP-65II-TM-2010-01R1),结合实际,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新疆地区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的

申请、受理与管理工作。 

第三条  民航新疆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负责新疆地

区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考试工作的组织实施、执照申请的受

理、初审以及执照注册的审核、监督检查等。管理局航空气象处

（以下简称“气象处”）承办执照管理工作的具体事宜。 

各单位气象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单位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

照检查工作。 

各运行单位负责本单位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档案的建立和执

照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培训 

第四条  申请执照以及注册、增加类别签注前，申请人应当

参加所在单位组织或者安排的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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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和岗位培训，其中岗前培训包括岗位

知识培训和岗位实习。 

第五条  培训内容应当符合《民用航空气象观测人员培训大

纲》(WM-TM-2015-001)、《民用航空气象预报人员培训大纲》

(WM-TM-2015-002)、《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保障人员培训

大纲》(WM-TM-2015-003)、《民用航空气象雷达设备保障人员培

训大纲》(WM-TM-2015-004)、《民用航空气象信息系统设备保障

人员培训大纲》(WM-TM-2015-005)的要求。 

第六条  民用航空气象人员的岗前培训时间，应当符合以下

要求： 

（一）观测人员的岗位知识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2个月；岗位

实习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二）预报人员的岗位知识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3个月；在观

测岗位实习不得少于 2个月，在预报岗位实习不得少于 6个月。 

（三）气象设备保障人员岗位知识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2 个

月；岗位实习不得少于 6个月。 

（四）申请航空气象五种类别执照的人员，应分别参加相应

类别的岗位知识培训和岗位实习，时间应分开计算，不累加。 

第七条  民用航空气象持照人每年应参加不少于 40 个学时

的岗位培训,在岗工作每 3 年应参加一次民航气象培训机构或者

管理机构组织的培训。 

第八条  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所在单位和相关培训机构应当

详细记录人员培训情况,并提供培训证明。培训证明应包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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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培训时间、具体培训科目、培训学时、授课人和考核结果

等。 

 

第三章  考试考核 

第九条  执照考试由气象处负责组织实施。各监管局（运行

办）空管处协助做好考试相关工作。 

执照考试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遇有特殊情况可酌情增加考

试次数。 

第十条  执照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及技能考核两部分。 

第十一条  理论考试采用计算机考试或纸质考试方式进行，

考试时间为 2小时。试题从民航局理论考试题库中随机抽取。 

第十二条  技能考核在实际运行环境中或模拟环境中进行。

由管理局选派检查员主持，根据申请人在考核中表现出的岗位能

力做出综合评定。 

第十三条  执照理论考试为百分制，成绩在 80 分（含）以

上的为合格。技能考核按优、良、中、差四个等级，考核评定在

良（含）以上者为合格。 

第十四条  执照考试申请人学历应当满足《民用航空气象人

员执照管理规则》第十六条（四）的要求。 

第十五条  执照考试申请人在完成规定的岗位知识培训和

岗位实习后，方可申请参加相应的执照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 

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申请可以一并提出，也可以分别提出。 

第十六条  执照考试申请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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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照考试申请由各单位气象业务主管部门统一向管理

局提交。申请应包括申请考试人员名单、申请考试专业、考试类

别等信息。 

（二）考试申请人可登陆“民航空管专业人员执照管理系统”

（网址：http://www.atcpc.cn），通过所在单位用户界面填写提

交资料。 

（三）新申领执照考试需提交： 

⒈个人基本信息； 

⒉申请人身份证明(二代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⒊一寸近期免冠白底彩色照片； 

⒋学历证书； 

⒌岗前培训证明； 

⒍岗前实习经历证明。 

（四）新增类别签注考试申请需提交： 

⒈相应的学历证明； 

⒉相应岗位培训证明； 

⒊相应岗位实习经历证明。 

（五）管理局依据规章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需进一步

确认申请材料内容时，可要求申请人提交补充材料。 

（六）管理局向符合要求的申请人下发考试通知。 

（七）考试申请人根据通知，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在指定时间、

地点参加执照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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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理论考试结束后,管理局对试卷进行现场密封，

并择期组织检查员批阅理论试卷。技能考核成绩综合 2名检查员

评定结果得出。 

第十八条  管理局向通过考试的申请人颁发理论考试合格

证和技能考核合格证。 

合格证有效期为三年。 

 

第四章  执照申办程序 

第十九条  符合《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CCAR-65TM-II-R3)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可向管理局提出执照申

请。 

第二十条  申请人可登陆 “民航空管专业人员执照管理系

统”（网址：http://www.atcpc.cn）,通过所在单位用户界面提

交执照申请材料。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理论考试合格证； 

（二）技能考核合格证。 

第二十二条  管理局对执照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做出是否

受理的决定。 

如申请材料有误或不齐全将通知申请人所在单位，申请人需

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补正,逾期将不予受理。 

第二十三条  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管理局完成执

照申请初审，并将申请材料及初审意见报民航局，由民航局做出

行政许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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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民用航空气象人员获得执照后，其所在单位应

为其建立技术档案，技术档案除记录气象人员的基本资料，持照

前的培训、考核、考试情况外，还应当持续记录岗位培训和在岗

工作情况，并保持记录连续和完整。 

 

第五章  增加执照类别签注 

第二十五条  申请在所持执照上增加类别签注的持照人，应

当在完成相关类别的执照培训后，申请参加理论考试和技能考

核。申请程序同第十六条。 

第二十六条  申请人新增类别签注考试成绩合格，方可申请

在所持执照上增加类别签注。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可登陆“民航空管专业人员执照管理系

统”（网址：http://www.atcpc.cn），通过所在单位用户界面

提交新增类别签注申请材料，包括： 

(一)相应签注类别的理论考试合格证; 

(二)相应签注类别的技能考核合格证。 

第二十八条  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管理局完成申

请人增加类别签注材料的初审,并将申请材料及初审意见上报民

航局,由民航局做出是否同意增加类别签注的决定。 

 

第六章  执照注册 

第二十九条  持照人应当在执照有效期满前进行注册。 

第三十条  注册考试申请由各单位业务主管部门统一向管

理局提交，申请包括：注册考试申请人姓名、注册专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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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注册考试由各单位气象业务主管部门组织，考

试结束，各单位应向管理局提交注册申请，其中应包括注册申请

人考试结果。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可登陆“民航空管专业人员执照管理系

统”（网址：http://www.atcpc.cn），通过所在单位用户界面

提交注册申请材料，包括： 

（一）岗位培训证明； 

（二）岗位工作经历证明； 

（三）注册考试成绩合格证。 

第三十三条  申请注册多个类别执照时，在申请注册前三年

中应有连续半年以上时间在相应执照岗位工作的经历，并满足相

应岗位培训时间要求。 

第三十四条  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管理局完成执

照注册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的审核,做出是否同意执照注册的决

定，并将注册结果抄送民航局。 

 

第七章  执照信息变更及管理 

第三十五条  持照人申请转出新疆地区时应报备。持照人申

请转入新疆地区时，应向管理局提出申请，准许后，方可从事执

照签注类别的岗位工作。 

第三十六条  持照人执照基本信息变更时，申请人应当登陆

“ 民 航 空 管 专 业 人 员 执 照 管 理 系 统 ” （ 网 址 ：

http://www.atcpc.cn）提出变更申请。更改基本信息，持照人

所在单位或个人应提交变更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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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管理局对执照基本信息变更申请进行审核。需

要换发执照的报民航局。 

第三十八条  管理局每年对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情况进

行检查。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一线人员持照情况的检查； 

（二）对持照人培训情况的检查； 

（三）对持照人技术档案的核查； 

（四）对持照人近期工作经历的核实。 

第三十九条  各监管局（运行办）负责对辖区民用航空气象

人员持照信息进行检查。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一线人员持照情况的检查； 

（二）对持照人培训情况的检查； 

（三）对持照人技术档案的核查； 

（四）对持照人近期工作经历的核实。 

第四十条 管理局每年 12 月 10 日前将本年度辖区民用航空

气象人员持照情况报民航局。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在本细则实施前按规定获得的执照继续有效，

已取得气象执照的人员申请注册时，认可其取得执照时的学历条

件。其他管理事项自本细则施行之日起按照本细则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细则由管理局授权气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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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原《关于

印发〈新疆民航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新

管局发〔2013〕135 号）同时废止。 

 

 

 

 

 

 

 

 

 

 

 

 

 

 

 

 

 

民航新疆管理局气象处                     2016 年 10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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